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博枫公司收购Oaktree Capital Group Holdings, L.P.等两家公司股权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本次交易涉及博枫公司（与其关联方合称“博枫”）间接收购Oaktree Capital Group Holdings, L.P.（“OCGH”）和Oaktree Equity Plan, L.P.（“OEP”，与OCGH合称“目标公司”）的单独控制权。目标公司不从事实质性业务经营，主要作为橡树集团业务的权益的间接持有人。

本次交易前，橡树集团业务由博枫和Oaktree Capital Group Holdings GP, LLC共同控制。交易完成后，博枫将持有橡树集团业务100%的权益并单独控制橡树集团的业务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.博枫
	博枫公司于2005年1月1日在加拿大成立，同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。博枫是一家全球性投资公司，在全球范围内为其核心业务的投资者部署可支配的资金池，包括其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转型、基础设施、私募股权和房地产的运营业务。通过这些业务，博枫投资于实物资产，为其利益相关者带来丰厚的风险调整后回报。

博枫无任何最终控制人。

	
	2.目标公司
	OCGH于2007年5月24日在美国成立。OEP于2022年3月17日在美国成立。目标公司不从事实质性业务经营，主要作为橡树运营公司的权益间接持有人，后者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业务。

目标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是Oaktree Capital Group Holdings GP, LLC。Oaktree Capital Group Holdings GP, LLC是一家非经济实体，主要从事控股业务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 1、在同一相关市场，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 2、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3、不在同一相关市场、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4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5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6、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横向重叠：
2024年中国私募基金管理市场：
博枫：[0-5]%；目标公司：[0-5]%; 合计：[0-5]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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